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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建信信托-渝富新型城镇化

及棚户区改造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期）关联交易的 

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关联交易》及中国保监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规定，现将我公司受让

建信信托-渝富新型城镇化及棚户区改造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期）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人寿”）于 2016年 9月 2日受让该信托计划 3

亿份，交易金额 304865753.42元，交易对手为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信托项目投资标的是渝富建信-沙坪坝区新兴城镇化（棚改）基金，该基金由优先级

和次级合伙人按比例出资到位、按比例同时投放，募集资金用于向渝富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增

资及发放委托贷款。优先级合伙人为建信信托-渝富新型城镇化及棚改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次级合伙人为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项目受托人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

制的法人，构成我公司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建信信托是经中国银监会报请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控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2009 年 8月公司正式重组运营，2011 年公司成为由中国银监会直接监管的 8家信托公司之

一。注册资本 152727万元，组织机构代码 75683772-4，经营范围：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

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

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

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

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

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3,211,400,000.00 元。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项关联交易遵循如下定价原则：按照商业原则，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

费标准。 

（二）定价依据 

该信托与市场上现存同期限同类型信托收益率持平，根据对项目现金流、偿债主体、担

保方的信用分析，其信托计划的收益率定价公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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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价格 

交易金额共 304865753.42 元，预期收益率 8%。  

（二） 交易结算方式 

一次性缴款，按季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三） 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自双方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后生效，生效日期为 2016年 9月 2日，项目剩余

期限为 1.7年。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本次交易由公司总裁于 2016年 9月 2日决策同意。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本交易属于《关于 2016年度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重大

关联交易的议案》下的关联交易，且单笔构成重大关联交易。2015 年 10月 31日，建信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现场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年度建信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由全体非关联董事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

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人寿”）于2016年9月2日受让该信托计划3亿份，交易金额304865753.42元，交易对手为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